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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號 類別：工務 

案 由：請審議「楠梓區慈雲寺旁銜接至 82 期重劃區道路開闢工程」所需經費

不足額 8,374 萬 1,000 元整，擬以墊付款方式辦理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12 月 4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4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6.12.7 高市會工字第 1060003512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有關辦理「楠梓區慈雲寺旁銜接至 82 期重劃區道路開闢工程」所需經

費不足額 8,374 萬 1,000 元整，提請審議以墊付款方式辦理，敬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工程自楠梓新路沿既有防汛道路，穿越鐵路下方後爬升銜接至第 82

期重劃區計畫道路，全長約 260 公尺、寬約 5 公尺。本案原簽奉鈞長

同意由本府地政局經管之「平均地權基金」項下支應所需經費 6,689

萬元（施工費 6,000 萬元、設計監造費 534 萬元、工管費 155 萬元，

附件 2）。原規劃採用支撐開挖之托軌工法進行施工，利用夜間火車

停駛時間施作結構體，惟因受限台鐵之運務、電纜門架及高壓電等諸

多因素，經與相關單位多次協調後，為確保施工安全及鐵路運務安全，

減少受天候及其他制約因素（火車慢行及夜間封鎖）影響，故本局於

105 年 7 月 25 日決議採用管冪推進工法執行，開闢所需總經費 1 億

5,063 萬 1,000 元（施工費 1 億 3,810 萬元、設計監造費 1,000 萬元、

工管費 253 萬 1,000 元），所需差額經費 8,374 萬 1,000 元（施工費

7,810 萬元、設計監造費 466 萬元、工管費 98 萬 1,000 元）業簽奉鈞

長同意。 

二、為利旨揭工程順利進行，所需經費不足額 8,374 萬 1,000 元，擬依據

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 84-1 條第 1 項第 8 款規定略以:「該重劃區

直接受益之聯外道路與排水設施及其他公共建設工程」，由本市第 82

期市地重劃區盈餘款支應，惟因該期重劃區尚未辦理財務結算，故先

以本市平均地權基金墊付，待本市第 82 期市地重劃區辦理財務結算

後，倘重劃盈餘款之半數尚足支應，則由該盈餘款歸墊轉正，如否，

則由工務局編列預算歸墊。 

辦 法：敬請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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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號 類別：工務 

案 由：請審議 107 年度預算道路工程受益費徵收計畫書暨徵收費率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以零費率徵收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12 月 4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4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以零費率徵收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6.12.7 高市會工字第 1060003608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訂定 107 年度預算道路工程受益費徵收計畫書暨徵收費率，敬請 審 

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本市 107 年度預算道路開闢工程，應徵工程受益費有「路竹聖帝殿南

側道路開闢工程」等新開闢道路工程。經依照工程受益費徵收條例第

5 條之規定，製訂工程受益費徵收計畫書暨徵收費率表（如附件）。 

二、依據「工程受益費徵收條例」第 2 條第 2 項：「…前項工程受益費之

徵收數額，最高不得超過該項工程實際所需費用百分之八十。…」。

按本條文應徵工程受益費僅有上限之規定，並未規定下限，亦即其徵

收費率在 80％以下得由各級政府視實際情形辦理。 

三、本案基於市政財源困窘為增加收入考量，工程受益費徵收費率依 77

年度以前往例以 35％徵收之。 

四、本案業經提本府第 33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辦 法：敬請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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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號 類別：工務 

案 由：請審議市政府工務局（新工處）辦理「104-107 年度生活圈道路交通系

統建設計畫-林園公 12 北側道路開闢工程」配合編列經費 1 億 3,480 萬

元，擬以墊付款方式辦理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同意辦理。 

大會決議日期：106 年 12 月 4 日 

大會決議會次：第 6 次定期大會第 44 次會議 

大會決議內容：同意辦理。 

復 文  字  號：106.12.7 高市會工字第 1060003653 號函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有關本局（新工處）辦理「104-107 年度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

畫-林園公 12 北側道路開闢工程」配合編列經費 1 億 3,480 萬元，擬

以墊付款方式辦理，敬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依據 106 年 3 月 23 日內政部台內營字第 1060803696 號函辦理（附件

一）。 

二、「林園公 12 北側道路開闢工程」：林園海洋濕地公園（公 12）本府

於 103 年 1 月開闢完成，具有生態復育、防洪、景觀遊憩、環境教育

等功能，為提高民眾通往公園、鄰近聚落之便利性，故極需配合開闢

周邊道路。本計畫自後厝路往西至港嘴二路止，緊鄰林園公 12 北側，

都市計畫 15 公尺寬道路，長約 542 公尺，核定總經費 1 億 3,480 萬元

（用地費 8,550 萬、工程費 4,930 萬；中央補助款 4,483 萬 2,000 元，

地方配合款 8,996 萬 8,000 元）。本工程係由內政部營建署設計，本

局新工處辦理用地取得及工程發包作業，為利 106 年度及 107 年度用

地取得及工程施工，故提請墊付所需經費 1 億 3,480 萬元（中央補助

款 4,483 萬 2,000 元，地方配合款 8,996 萬 8,000 元） 並於爾後年度

循預算編審程序辦理帳務轉正。 

三、前揭工程擬依「直轄市及縣（市）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第四十四點第

（四）、（六）款、第四十五點第（二）、（三）款以及第四十六點

規定，擬依程序送市政會議及議會審議，提請墊付 1 億 3,480 萬元（中

央補助款 4,483 萬 2,000 元，地方配合款 8,996 萬 8,000 元）。墊付

款於 107 年度追加預算或於 108 年度循預算編審程序辦理帳務轉正。 

四、檢陳「高雄市政府 106 年度提請墊付執行計畫明細表」乙份（附件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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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。 

辦 法：為利本案用地取得及工程施工順利執行，106 年度及 107 年度所需經

費 1 億 3,480 萬元（中央補助款 4,483 萬 2,000 元，地方配合款 8,996

萬 8,000 元），擬以墊付款方式辦理，於 107 年度追加預算或於 108

年度循預算編審程序辦理帳務轉正，請審議，並於通過後提請本市議

會審議。 



議事資訊彙編初稿（一）  第 3 期 

 766



議事資訊彙編初稿（一）  第 3 期 

 767

 



議事資訊彙編初稿（一）  第 3 期 

 768



議事資訊彙編初稿（一）  第 3 期 

 769



議事資訊彙編初稿（一）  第 3 期 

 770

 
 


